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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合 王晓峰
通讯员勇祖轩 王岑） 今天开始，

《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试
行）》正式实施。在这个宁波版的户籍
新政中，首次明确大专以上应届毕业
生可先落户后就业，切切实实给毕业
生人才、技能人才等实用型人才落户

“松绑”，以高度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领全国同类城市风气之先。

一般来说，户籍制度改革优化
的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可以为地方经
济的潜在增长带来立竿见影的改革
红利。早在2003年，我市就率先出台
政策，凡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可先落
户后就业。这次，宁波再进一步，放宽
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和留学

归国人员的落户条件，还将高中生、
中职生纳入宽门槛落户的范围。

“宁波是制造业大市。为建设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宁
波需要大量实用型人才、技能人才。
敞开胸怀，降低门槛，聚天下可用之

才，这是此次户籍政策重要的出发
点之一。”宁波市委人才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这也体现了宁波这座城市

“只争朝夕抢人才”的务实姿态。
根据新政，今后在宁波，具有

高中、中等职业或初级技能职业的

参加社保满 2年，即可在合法稳定
住所地落户，其中年龄 30 周岁以下
的，无房也可落户集体户或投亲靠
友。在这里，“合法稳定住所”所指的
不仅是取得合法所有权的住宅用
房，还包括国家直管公有住房、单位

自管公有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实
现了“租赁用房落户”，大大减轻了
落户宁波的成本和压力。

同时，宁波将本科以上（高级职
业资格类）、专科以上（中级职业资
格类）同样作为“人才落户”的两大

类型，将在宁波工作的技术工人纳
入人才落户范畴，凭技术职称和职
业资格即可落户；人才落户的合法
稳定住所范围放宽到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和父母的房屋，无合法稳定
住所的，可迁入集体户或投亲靠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
评定的“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优
秀农民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
突出贡献人员，同样可在宁波落户。

此外，针对人才落户中家属落户、
求学等“痛点”，新政明确提出，要在高
层次人才专户中设立家庭户，解决因
无合法稳定住所，其配偶、子女、老年
父母无法落户的问题。留学归国人员
与国内高校毕业生享有同等待遇。

大专应届毕业生可先落户再就业

我市为实用型人才落户“松绑”

本报记者 黄合 王晓峰
通讯员 勇祖轩 王岑

今天开始的 《宁波市区户口
迁移实施细则 （试行）》共有8章
40 条，究竟透露出怎样的积极信
号？对于宁波市民来说又有着怎
样的影响？本报特意采访了相关
部门，为您详细解读。

关键词：有破有立
更宽的门槛更开放的姿态

“取消原 100 平方米的住房面
积要求和 45 周岁以下年龄要求”

“放宽本市户籍人员落户城区的条
件，从户籍满 5 年降低到 3 年”

“只要本省籍满 5 年、在市六区有
房即可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缴纳
社会保险、住房面积、年龄均不
作要求，实现本省户籍的自由迁
移”……

和过去相比，此次户口迁移
政策可谓“成色十足”，居住就业
落户将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
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尽可
能减少年龄、住房面积、学历结
构等条件限制，尽可能展示出宁
波作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开放姿态。

其中，该新政明确，有合法
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参加

本市社会保险满5年的，本人、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均可申请登记常
住户口；具有高中、中等职业或
初 级 技 能 职 业 的 参 加 社 保 满 2
年 ， 即 可 在 合 法 稳 定 住 所 地 落
户，其中年龄 30 周岁以下的，无
房 也 可 落 户 集 体 户 或 投 亲 靠 友
——大大加快了宁波人口资源的
流动效率。

据市公安局相关人士介绍，
“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
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和逐步统一城区落户政
策”，是我市户籍制度改革五项任
务之一。目前，我市已统一了城
乡户口登记，需要调整我市的户
口迁移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人口
有序向城镇转移，加快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以提高我市新
型城市化率。

关键词：解决“痛点”
给具体问题以人性化解法

高 层 次 人 才 无 合 法 稳 定 住
所，配偶、子女、老年父母无法
落户的问题怎么解决？夫妻、未
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投靠落户如
何解决？市内户口迁移中需要满
足哪些条件？……

据悉，此次新政对准不少实

际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痛点”问
题，并通过细则规定逐一给出了
明确的解法，也让整个新政更有
操作性，更具人性化。

其中，亲属投靠落户一项，
夫妻投靠只要确认婚姻关系、有
合法稳定住所即可投靠，取消了
原共同居住生活的要求；未成年
子女投靠从“18 周岁以下”放宽
到“全日制在校成年子女和无独
立生活能力的子女”；老年父母投
靠，与城镇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生
活的，取消了“男 60 周岁、女 55
周岁以上”的限制；还增加了父
母双亡的未成年子女可投靠其祖
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

“人才落户”一项，明确人才
落户的合法稳定住所范围放宽到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和父母的房
屋，无合法稳定住所的，可迁入
集体户或投亲靠友；在高层次人
才专户中设立家庭户，解决了因
无 合 法 稳 定 住 所 ， 其 配 偶 、 子
女、老年父母无法落户的问题。

在 “ 市 内 户 口 迁 移 ” 一 项
中，新政明确了社区居委会应设
立社区集体户，落实专人负责管
理，用于挂靠落户；失去现户口
所在地登记条件的，可以投靠城
镇城区的亲友，无处投靠的可迁
到社区集体户。

关键词：“最多跑一次”
更高效服务落户更便捷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无论
是 省 外 、 省 内 还 是 原 籍 宁 波 迁
入，落户之前奔波原籍地和现住
地之间开证明、交材料，是不少
人心目中不那么美好的回忆。

对此，此次新政专门明确了
群众办理户口迁移事项的流程和
办理时限，市内户口迁移和部分
市外户口迁移事项可当场办结，
实现“最多跑一次”；原非当场办
结的事项由 30 个工作日压缩到 10
个工作日。同时，新政还将原籍
为宁波、现户口登记在省外的人
员，纳入省内自由迁移的范畴。

据悉，此次新政的适用范围为
迁入宁波市海曙区、江北区、镇海
区、北仑区（含宁波大榭开发区）、
鄞州区（含宁波国家高新区、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奉化区的户口迁
移。市区内原购房落户和投资纳税
落户政策停止执行，本细则实施前
已在网签平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或二手房转让合同的购房人，可
按原购房落户政策执行。

有落户意愿的人才可具体咨询
宁波市区公安部门户证窗口服务热
线。

开放式姿态 人性化温度

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解读

【上接第1版】
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的制度，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
工作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
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要建立健
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
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
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
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
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
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是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坚决
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
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调整优化政府机
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
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
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
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效
率，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全会提出，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
革，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
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必然要求。
要统筹设置相关机构和配置相近职
能，理顺和优化党的部门、国家机关、
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的职责，完善党
政机构布局，深化人大、政协和司法
机构改革，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推进
社会组织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深化跨军地改革，增强党的领导
力，提高政府执行力，激发群团组织
和社会组织活力，增强人民军队战斗
力，使各类机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

全会提出，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
国，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
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统

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
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
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中央加强
宏观事务管理，地方在保证党中央令
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区事务，赋
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合理
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增
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
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全会提出，机构编制法定化是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保障。要
完善党和国家机构法规制度，依法管
理各类组织机构，加快推进机构、职
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全面推
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规范和约
束履职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约束，加大机
构编制违纪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全会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
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握
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折不扣抓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依法依规
保障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加强党政军群各方面机
构改革配合，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形成总体效应。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
动，锐意改革，确保完成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不断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
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